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676號

上  訴  人  林弘祥                                   

訴訟代理人  陳昭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錫恩       

訴訟代理人  洪明儒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  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11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

上更一字第11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原審被上訴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鐵路局)於原

審判決後，完成公司化登記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臺鐵公司），有公司基本資料可稽，上訴人具狀聲明

臺鐵公司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

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

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

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

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

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

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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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

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

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

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

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

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

法法庭裁判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

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

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

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

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另第三審

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

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三、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

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職權行使，所論斷：上訴人於民國107年7月14日參加鐵路局

交由被上訴人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松盟公司)承辦之

「107年營運人員甄試」(下稱系爭甄試)，其中第一試體能

測驗為雙手各提15公斤重物，50公尺折返跑(下稱系爭測

驗)，上訴人於系爭測驗中因跌倒而受傷（下稱系爭事

故）。審酌被上訴人於系爭甄試前早公告系爭測驗方式及地

點，當日現場提供護膝、護肘與手套等裝備，配置護理師、

救護人員、救護車，測驗前應考人須先看過宣導影片，測驗

場所地面平坦，當日天氣晴朗，上訴人自願選擇不穿戴整套

護具，並簽署「體測健康狀況檢視切結同意書」，表明應考

前已知悉試務人員說明相關安全規定，了解活動場地有無法

控制之不特定環境風險，了解不穿戴護具有其危險性；斟酌

一般人即使未負重跑步亦有發生跌倒風險，系爭測驗可能造

成之危險未超出一般人所能預見，系爭測驗參加者共31人，

除上訴人外，其餘均通過；及上訴人於系爭測驗前之同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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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曾就醫，主訴左手腕疼痛於同年月1日撞到，提東西無

力，右手腕痛，五隻手指都麻，病程已久；系爭事故經佛教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鑑定結果認：除上訴人之體

能無法負擔外，負重跑步過速是受傷主因，無其他安全措施

可預防，系爭測驗並未規定應試者須全程跑步各情，相互以

觀，難認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違反注意義務之過

失。又上訴人參加系爭甄試應試類別為「電機」，其工作內

容確有以雙手搬運重物之必要，鐵路局基於業務性質所需，

選擇系爭測驗方式招考人員，無違反法令、習慣或一般社會

生活所允許，應予尊重，難謂被上訴人採系爭測驗方式不具

必要性或有欠缺注意義務。本件松盟公司既不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臺鐵公司亦無須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負賠

償責任。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第189條但書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

同）306萬4027元（含醫療費28萬5263元、看護費11萬2000

元、交通費2萬7300元、工作損失39萬2700元、護具費2萬30

00元、勞動力減損172萬3764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本

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情，指摘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

斷或其他與判決結果無礙之事項，泛言理由不備、錯誤，或

違反證據及經驗法則，而非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

之具體事實，更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

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

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

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

44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蔡  孟  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陳  靜  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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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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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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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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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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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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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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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676號
上  訴  人  林弘祥                                    
訴訟代理人  陳昭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錫恩        
訴訟代理人  洪明儒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  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上更一字第11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原審被上訴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鐵路局)於原審判決後，完成公司化登記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有公司基本資料可稽，上訴人具狀聲明臺鐵公司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三、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上訴人於民國107年7月14日參加鐵路局交由被上訴人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松盟公司)承辦之「107年營運人員甄試」(下稱系爭甄試)，其中第一試體能測驗為雙手各提15公斤重物，50公尺折返跑(下稱系爭測驗)，上訴人於系爭測驗中因跌倒而受傷（下稱系爭事故）。審酌被上訴人於系爭甄試前早公告系爭測驗方式及地點，當日現場提供護膝、護肘與手套等裝備，配置護理師、救護人員、救護車，測驗前應考人須先看過宣導影片，測驗場所地面平坦，當日天氣晴朗，上訴人自願選擇不穿戴整套護具，並簽署「體測健康狀況檢視切結同意書」，表明應考前已知悉試務人員說明相關安全規定，了解活動場地有無法控制之不特定環境風險，了解不穿戴護具有其危險性；斟酌一般人即使未負重跑步亦有發生跌倒風險，系爭測驗可能造成之危險未超出一般人所能預見，系爭測驗參加者共31人，除上訴人外，其餘均通過；及上訴人於系爭測驗前之同年7月3日曾就醫，主訴左手腕疼痛於同年月1日撞到，提東西無力，右手腕痛，五隻手指都麻，病程已久；系爭事故經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鑑定結果認：除上訴人之體能無法負擔外，負重跑步過速是受傷主因，無其他安全措施可預防，系爭測驗並未規定應試者須全程跑步各情，相互以觀，難認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又上訴人參加系爭甄試應試類別為「電機」，其工作內容確有以雙手搬運重物之必要，鐵路局基於業務性質所需，選擇系爭測驗方式招考人員，無違反法令、習慣或一般社會生活所允許，應予尊重，難謂被上訴人採系爭測驗方式不具必要性或有欠缺注意義務。本件松盟公司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臺鐵公司亦無須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負賠償責任。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9條但書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06萬4027元（含醫療費28萬5263元、看護費11萬2000元、交通費2萬7300元、工作損失39萬2700元、護具費2萬3000元、勞動力減損172萬3764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情，指摘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其他與判決結果無礙之事項，泛言理由不備、錯誤，或違反證據及經驗法則，而非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陳  靜  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676號
上  訴  人  林弘祥                                    
訴訟代理人  陳昭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錫恩        
訴訟代理人  洪明儒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  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11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
上更一字第11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原審被上訴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鐵路局)於原
    審判決後，完成公司化登記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臺鐵公司），有公司基本資料可稽，上訴人具狀聲明臺
    鐵公司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
    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
    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
    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
    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
    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
    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
    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
    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
    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
    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
    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
    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
    法庭裁判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
    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
    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
    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
    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
    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另第三審法
    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
    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三、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
    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職權行使，所論斷：上訴人於民國107年7月14日參加鐵路局
    交由被上訴人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松盟公司)承辦之
    「107年營運人員甄試」(下稱系爭甄試)，其中第一試體能
    測驗為雙手各提15公斤重物，50公尺折返跑(下稱系爭測驗)
    ，上訴人於系爭測驗中因跌倒而受傷（下稱系爭事故）。審
    酌被上訴人於系爭甄試前早公告系爭測驗方式及地點，當日
    現場提供護膝、護肘與手套等裝備，配置護理師、救護人員
    、救護車，測驗前應考人須先看過宣導影片，測驗場所地面
    平坦，當日天氣晴朗，上訴人自願選擇不穿戴整套護具，並
    簽署「體測健康狀況檢視切結同意書」，表明應考前已知悉
    試務人員說明相關安全規定，了解活動場地有無法控制之不
    特定環境風險，了解不穿戴護具有其危險性；斟酌一般人即
    使未負重跑步亦有發生跌倒風險，系爭測驗可能造成之危險
    未超出一般人所能預見，系爭測驗參加者共31人，除上訴人
    外，其餘均通過；及上訴人於系爭測驗前之同年7月3日曾就
    醫，主訴左手腕疼痛於同年月1日撞到，提東西無力，右手
    腕痛，五隻手指都麻，病程已久；系爭事故經佛教慈濟醫療
    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鑑定結果認：除上訴人之體能無法負
    擔外，負重跑步過速是受傷主因，無其他安全措施可預防，
    系爭測驗並未規定應試者須全程跑步各情，相互以觀，難認
    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又上訴
    人參加系爭甄試應試類別為「電機」，其工作內容確有以雙
    手搬運重物之必要，鐵路局基於業務性質所需，選擇系爭測
    驗方式招考人員，無違反法令、習慣或一般社會生活所允許
    ，應予尊重，難謂被上訴人採系爭測驗方式不具必要性或有
    欠缺注意義務。本件松盟公司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臺鐵公司亦無須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負賠償責任。從
    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9條但
    書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06萬4027
    元（含醫療費28萬5263元、看護費11萬2000元、交通費2萬7
    300元、工作損失39萬2700元、護具費2萬3000元、勞動力減
    損172萬3764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等情，指摘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其他與判決結
    果無礙之事項，泛言理由不備、錯誤，或違反證據及經驗法
    則，而非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
    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
    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
    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
    44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陳  靜  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676號
上  訴  人  林弘祥                                    
訴訟代理人  陳昭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錫恩        
訴訟代理人  洪明儒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  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上更一字第11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原審被上訴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鐵路局)於原審判決後，完成公司化登記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有公司基本資料可稽，上訴人具狀聲明臺鐵公司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三、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上訴人於民國107年7月14日參加鐵路局交由被上訴人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松盟公司)承辦之「107年營運人員甄試」(下稱系爭甄試)，其中第一試體能測驗為雙手各提15公斤重物，50公尺折返跑(下稱系爭測驗)，上訴人於系爭測驗中因跌倒而受傷（下稱系爭事故）。審酌被上訴人於系爭甄試前早公告系爭測驗方式及地點，當日現場提供護膝、護肘與手套等裝備，配置護理師、救護人員、救護車，測驗前應考人須先看過宣導影片，測驗場所地面平坦，當日天氣晴朗，上訴人自願選擇不穿戴整套護具，並簽署「體測健康狀況檢視切結同意書」，表明應考前已知悉試務人員說明相關安全規定，了解活動場地有無法控制之不特定環境風險，了解不穿戴護具有其危險性；斟酌一般人即使未負重跑步亦有發生跌倒風險，系爭測驗可能造成之危險未超出一般人所能預見，系爭測驗參加者共31人，除上訴人外，其餘均通過；及上訴人於系爭測驗前之同年7月3日曾就醫，主訴左手腕疼痛於同年月1日撞到，提東西無力，右手腕痛，五隻手指都麻，病程已久；系爭事故經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鑑定結果認：除上訴人之體能無法負擔外，負重跑步過速是受傷主因，無其他安全措施可預防，系爭測驗並未規定應試者須全程跑步各情，相互以觀，難認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又上訴人參加系爭甄試應試類別為「電機」，其工作內容確有以雙手搬運重物之必要，鐵路局基於業務性質所需，選擇系爭測驗方式招考人員，無違反法令、習慣或一般社會生活所允許，應予尊重，難謂被上訴人採系爭測驗方式不具必要性或有欠缺注意義務。本件松盟公司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臺鐵公司亦無須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負賠償責任。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89條但書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06萬4027元（含醫療費28萬5263元、看護費11萬2000元、交通費2萬7300元、工作損失39萬2700元、護具費2萬3000元、勞動力減損172萬3764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情，指摘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其他與判決結果無礙之事項，泛言理由不備、錯誤，或違反證據及經驗法則，而非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高  榮  宏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陳  靜  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蔚  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